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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08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商智汇        主办券商：招商证券 

 

华商智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 

审计报告专项说明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保留意见的基本情况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华商智汇传媒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

审计，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（天健审（2018）8-269 号）。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和《关于

做好挂牌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股转系统发

〔2017〕1734号）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说明。  

保留意见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为： 

“一、保留意见： 

我们审计了华商智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商智汇公司）

财务报表，包括 2017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，2017

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

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，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。 

我们认为，除“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”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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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外，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

制，公允反映了华商智汇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

务状况以及 2017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二、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段的具体内容：  

如财务报表附注六、合并范围的变更所述，华商智汇公司对子公

司安迈国际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安迈公司）失

去有效控制，故未将北京安迈公司纳入 2017 年合并范围。由于我们

未能获取华商智汇公司管理层对北京安迈公司 7,171.92 万元投资款

及 1,396.95 万元应收款项（列报于其他非流动资产）进行减值测试

的测试记录及相关资料，因此，我们无法确认上述款项的减值准备计

提是否充分。” 

二、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和说明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先后

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、 2017 年 5 月 20 日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天健

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，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服

务，聘期为一年。 2018 年 6 月 27 日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就

2017 年报审计安排进行了沟通，对公司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

公司董事会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认为该

报告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。  

针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，公司将采取措施如下： 

1、公司董事会拟在本年内对北京安迈采取对外出售资产、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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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收购或采取法律手段的方式，尽快完成整改以消除该事项对公司的

不良影响。 

2、董事会将以此为契机，继续完善内控管理制度，优化内部控

制管理机制，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，同时规范各项经营业务，降低

经营风险，并通过落实责任方，加强合规检查与考核，促进公司健康、

可持续发展。 

三、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 

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存在明显违反会计准则、制度及相关信息披

露规范的情形 ，具有一定可控性，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 一定影响，

但不影响公司可持续经营发展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华商智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6月 29日 


